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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支招

9部门明确家暴证据标准，包括基本证据条件和8种辅证类型

今后遭遇家暴可以这样收集有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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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行为， 必须
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权益。”12月9
日，湖南木枫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容认为，《关于
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的出
台，为受害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李容表示，如果遇到了家庭暴力，受害者
可采取以下步骤维护自己合法权益：“首先，尽
快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报案， 并提供相关证据，
例如报警记录、医疗证明、目击者证言等；也可
以考虑寻求社区支持中心或妇女保护组织的
帮助， 他们可以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咨询，并
帮助您获取需要的援助和支持。”

那么，作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该如何取
证呢？李容介绍，根据九部委新标准，尽可能多
地收集证据：包括报警记录、医疗证明、目击者
证言、照片、视频等。及时咨询律师，在律师的
指导下，收集和整理证据，确保证据的完整性
和合法性。

近年来，公安机关将反家庭暴力工作作为
实施主动警务、 预防警务的一项重要工作，认
真做好家暴警情处置、协同开展家庭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工作，着力推动综合施策、源头治理。
仅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9.8万份，
有效发挥了告诫制度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警
示器”“缓冲阀”作用。

明确基本证据条件和8种辅证类型

针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家庭暴力证据标准等问题，
《意见》明确，公安机关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基本证据条件
包括：加害人对实施家庭暴力无异议的，需要加害人陈述、
受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 加害人否认实施家庭暴力的，
需要受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以及另外一种辅证。

同时，《意见》明确了公安机关认定家庭暴力事实可以
适用的8种辅证类型：记录家庭暴力发生过程的视听资料；
家庭暴力相关电话录音、短信、即时通信信息、电子邮件等
电子数据；亲友、邻居等证人的证言；当事人未成年子女所
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加害人曾出具的悔过
书或者保证书；伤情鉴定意见；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相关
部门单位收到的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记录。

明确出具告诫书情形内容

聚焦落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求，《意见》在明确
出具告诫书情形、告诫书内容以及细化告诫实施流程等方
面作出规范。

如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的，公安机关可以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
诫书；家庭暴力事实已经查证属实、情节较轻且具有因实
施家庭暴力曾被公安机关给予批评教育等多种情形之一
的，一般应当出具告诫书；家庭暴力情节显著轻微或者家
庭暴力情节较轻且取得受害人谅解的，公安机关可以对加
害人给予批评教育等。

意见还对家庭暴力告诫书的样式、 内容作出规范，并
将有关法律条款摘录附注。

明确8个有关部门职责任务

为切实推动健全各部门协同的反家暴工作体系，《意
见》明确了党委政法委、法院、教育、民政、司法、卫健、妇联、
妇儿工委等八个有关部门的职责任务及工作衔接机制。

如规定教育、卫健、民政等部门应当加强反家庭暴力
业务培训，督促指导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
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落实强制报告制
度，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等。

公安机关应当将告诫情况及时通知当地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和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公安派出所共同查访，或者单
独进行查访，基层妇女联合会应当协助和配合做好相关工
作，合力做实家庭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近日， 公安部、 中央政法
委、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
政部、 司法部、 国家卫生健康
委、全国妇联、国务院妇儿工委
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暴
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
（简称《意见》）。

《意见》共24条，采取条款式结构，对告诫制
度的实体和程序规范、 告诫制度与相关制度的衔
接、告诫制度的具体实施等分别作出了明确规定。

那么，遇到家暴该怎么办？新标准下，如何
取证？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采访相关领域律
师解读。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王智芳

遭遇家暴
可这样去维权和取证

为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预
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维护家庭和社会
稳定， 湖南各级各部门和地区积极探
索反家暴的有效措施， 湖南一直走在
反家暴的最前沿。

1996年1月， 湖南省长沙市委办
公厅、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
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
规定》，这是全国第一个地方政府反家
庭暴力的规范性文件，“家庭暴力”一
词进入中国官方文件之中。

2000年3月，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的决议》，这是全国第一部反对家庭暴
力的地方性法规，“家庭暴力” 概念首
次出现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

2001年5月，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
区在全国率先实施创建“零家庭暴力
社区”工程，建立了七大维权网络，并
建立了系统的考核评估奖惩制度，探
索建立社会化、 制度化防治家庭暴力
的工作机制。

2003年，湖南省综治委在全国率
先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纳入了
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考核内容，
在“群众评价”部分占1分。

2009年4月，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正式出台《关于加强对家庭暴力受
害妇女司法保护的指导意见（试行）》，
这是全国首个由省级法院制定的家庭
暴力案件审理制度性文件。其中，关于

“证据认定规则”“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以暴制暴案件从轻减轻处罚” 等规
定， 在反家暴司法保护制度建设中有
所突破。

2016年，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印
发《湖南省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
法》，并向各市州公安局、中级人民法
院、妇女联合会印发。

2019年5月30日，湖南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办法》。

2019年7月1日，《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
法》正式施行。

除了省级层面， 湖南各市州在反
对家暴方面的工作亮点非常多。比如，
娄底市成立了家庭暴力投诉站， 开展
反家暴宣传活动， 提高了公众对家庭
暴力的认识和防范意识。 其他市州也
积极探索反家暴的有效措施， 如衡阳
市建立了家庭暴力预警机制， 湘潭市
开展了反家暴法律援助工作， 常德市
开展了反家暴教育活动等。

■王智芳 整理

湖南实践

长沙率先出台
反家暴地方性法规

●加害人对实施家庭暴力无异议的，需
要加害人陈述、受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

●加害人否认实施家庭暴力的， 需要受
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以及另外一种辅证

公安机关认定的
家暴事实证据标准

基本证据条件包括：

●记录家庭暴力发生过程的视听资料
●家庭暴力相关电话录音、短信、即时通

讯信息、电子邮件等电子数据
●亲友、邻居等证人的证言
●当事人未成年子女所作的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证言
●加害人曾出具的悔过书或者保证书
●伤情鉴定意见
●医疗机构的诊

疗记录
●相关部门单位

收到的家庭暴力投诉、
反映或者求助记录等

辅证类型包括：


